實務指示 – 15.10

家事調解試驗計劃
第一部份 — 通則

1.1 
本實務指示的目的，是訂明在為期三年的家事調解試驗計劃中，呈請人、答辯人、申請人或他們的代表律師在展開婚姻法律程序時須遵守的程序，以及由調解統籌主任呈交的調解結果報告的形式。

1.2 在本實務指示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調解統籌主任”是指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於1999年3月批准的香港家事法訴訟調解試驗計劃推行工作小組報告的建議而委任的調解統籌主任。

“單張”是指由調解統籌主任製備、並會不時修訂、藉以宣傳家事調解試驗計劃的簡介單張。

第二部份 — 在剛展開婚姻法律程序時轉介當事人前往尋求調解服務

2.1 有律師代表當事人的呈請
2.1.1 當有人諮詢律師及決定提出婚姻法律程序時，律師須告知該人士可供使用的家事調解服務，以及調解如何可以輔助法律程序，並須將該項服務的單張交給該人士。

2.1.2 為了落實第2.1.1段的規定，律師在提交離婚或分居呈請書時，除須向家事法庭登記處（下稱登記處）提交婚姻訴訟規則附表1內的表格2A外，並須提交已由呈請人和律師簽妥的“呈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證明書樣本載於附錄1。若呈請人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把個案轉交調解統籌主任（下稱統籌主任）處理。

2.1.3 呈請人的律師須將一份單張、已簽妥的“呈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連同呈請書和表格4一併送達答辯人。“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樣本載於附錄2。

2.1.4 若答辯人有律師代表，律師除了須填寫表格4外，還須填寫“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 若答辯人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查看個案是否已經轉交統籌主任處理；若未轉交，須將個案轉交統籌主任處理，由統籌主任聯絡呈請人，徵求其同意。

2.1.5 若答辯人沒有律師代表，可自行將已經簽署的“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連同表格4一併交回登記處。若答辯人在這份證明書中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查看個案是否已經轉交統籌主任處理；若未轉交，須將個案轉交統籌主任處理，由統籌主任聯絡呈請人，徵求其同意。

2.2 沒有律師代表當事人的呈請
2.2.1 當沒有律師代表的呈請人自行向登記處提交呈請書時，登記處職員須把一份單張連同“呈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表格交予呈請人，並須告知呈請人可以填寫該表格交予登記處。若呈請人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並且提交“呈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登記處職員須將個案轉交統籌主任處理，由統籌主任聯絡答辯人，徵求其同意。

2.2.2 登記處職員亦須告知呈請人可把一份單張和“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送達答辯人，但呈請人毋須確保答辯人收到或填妥該證明書。

2.2.3
若答辯人在收到呈請書後諮詢律師，律師須告知答辯人可供使用的家事調解服務，以及調解如何可以輔助法律程序，並將單張交給答辯人。答辯人的律師除了須填寫表格4外，還須填寫“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 若答辯人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查看個案是否已經轉交統籌主任處理；若未轉交，須將個案轉交統籌主任處理，由統籌主任聯絡呈請人，徵求其同意。

2.2.4
若答辯人沒有律師代表，而親自將表格4交回登記處，登記處職員須將一份單張及“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交予答辯人。登記處職員須告知答辯人可簽妥證明書交予登記處。若答辯人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查看個案是否已轉交統籌主任處理，若未轉交，須將個案轉交統籌主任處理，由統籌主任聯絡呈請人，徵求其同意。

2.3
有律師代表申請人的共同申請
2.3.1 當夫妻雙方同意共同申請進行婚姻法律程序，並諮詢他們的律師，律師須告訴他們可供使用的家事調解服務，並須將單張交予他們。

2.3.2
共同申請人及他們的律師須填寫“共同申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交予登記處，證明書樣本載於附錄3。若共同申請中的任何一方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將個案轉交統籌主任處理，並將一份該證明書的副本轉交予統籌主任。由統籌主任聯絡另一方，徵求其同意。

2.3.3
若共同申請中只是其中一方有律師代表，該律師須填妥“共同申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交予登記處。

2.4
沒有律師代表申請人的共同申請
2.4.1
若夫婦雙方均沒有律師代表，而共同申請進行婚姻法律程序，登記處職員須派發予每方一份單張和一份“共同申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證明書樣本載於附錄3。

2.4.2
登記處職員須告知申請人可填寫證明書交予登記處。若雙方或其中一方表示有意嘗試使用調解服務，登記處職員須將個案轉介予統籌主任，並將一份該證明書的副本轉交予統籌主任。

第三部份 — 於訴訟開始後轉介當事人前往尋求調解服務

3.1
訴訟期間，呈請人或答辯人或申請人可各自或共同向統籌主任提交“調解申請書”，申請書樣本載於附錄4。統籌主任須將一份申請書副本送交登記處以作紀錄。

3.2
任何按本實務指示的表格向登記處或統籌主任提出的調解申請均不會導致訴訟程序自動擱置。

第四部份 — 試驗計劃開始日期前提交的呈請書/申請書

4.1
於試驗計劃開始前提交呈請書或共同申請書的呈請人或答辯人或申請人可於任何階段各自或共同向統籌主任提交“調解申請書”，申請書樣本載於附錄4。統籌主任須將一份申請書的副本送交登記處以作紀錄。

第五部份 — 調解結果報告

5.1
統籌主任須透過登記處向法庭呈交調解結果報告。報告須以中立的措詞撰寫，及只應指出：

(a)
雖然曾尋求調解服務，但雙方均沒有出席調解講座。

(b)
一方（或雙方）已出席調解講座，但其後個案沒有轉介調解。

(c)
雙方曾與統籌主任或調解員會面，而統籌主任或調解員認為該個案不適宜採用調解方法。

(d)
雙方曾進行調解，但未能解決任何問題。

(e)
雙方曾進行調解，並已解決了一些問題。

6.
本實務指示於２０００年５月２日生效。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


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０日 

附錄1
呈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
由律師代表的呈請人#
本人，           ，是代表上述訴訟的呈請人的律師。現證明本人已告訴呈請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呈請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呈請人。現證明本人的律師已告訴本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本人。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沒有律師代表的呈請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呈請人。本人已收到調解服務簡介單張。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簽署）（律師）
（簽署）（呈請人）




日期：20    年    月    日

呈請人注意

請填寫聯絡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以便安排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號碼：            
答辯人姓名：              
答辯人聯絡地址：                                            
答辯人聯絡電話號碼：            
（收集以上資料的目的是安排各方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  只需填寫與你的案件有關的部份

*  刪去不適用部份

附錄2
答辯人調解事宜證明書
由律師代表的答辯人#
本人，           ，是代表上述訴訟的答辯人的律師。現證明本人已告訴答辯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答辯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答辯人。現證明本人已收到調解服務簡介單張。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由律師代表的答辯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答辯人。本人已收到調解服務簡介單張。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簽署）（律師）
（簽署）（答辯人）




日期：20    年    月    日

答辯人注意

請填寫聯絡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以便安排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號碼：            
呈請人姓名：              
呈請人聯絡地址：                                            
呈請人聯絡電話號碼：            
（收集以上資料的目的是安排各方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  只需填寫與你的案件有關的部份

*  刪去不適用部份

附錄3
共同申請人調解事宜證明書
由律師代表的申請人#

本人，           ，是代表上述訴訟的第一申請人的律師。現證明本人已告訴申請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申請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第一申請人。現證明本人的律師已告訴本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本人。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本人，            ，是代表上述訴訟的第二申請人的律師。現證明本人已告訴申請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申請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第二申請人。現證明本人的律師已告訴本人可供使用的調解服務，並已將調解服務簡介單張交予本人。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沒有律師代表的申請人##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第一申請人。本人已收到調解服務簡介單張。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第二申請人。本人已收到調解服務簡介單張。現時，本人願意／不願意*尋求調解。但本人知道，本人可在法律程序的任何階段，向法庭表示願意嘗試使用調解方式解決任何尚未解決的事項。

                 （簽署）（律師）
（簽署）（第一申請人）





（簽署）（第二申請人）

                 （簽署）（律師）


日期：20    年    月    日

各申請人注意

請填寫聯絡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以便安排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第一申請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號碼：            
第二申請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號碼：            
（收集以上資料的目的是安排雙方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  只需填寫與你們案件有關的部份

*  刪去不適用部份

附錄4
調解申請書

致：調解統籌主任

本人，            ，是上述訴訟的呈請人／答辯人／申請人＊。本人相信尚未解決的事項可用調解方式解決。現向調解統籌主任申請轉介往接受調解。尚未解決的事項包括：

子女福利（管養權和／或探視權）
□

配偶和／或子女的生活費用
□

配偶和／或子女的居所
□

一般財務事宜
□

其他，請註明
 □

本人現提出申請，並知悉提交本申請書不會引致法律程序擱置。


（簽署）（呈請人／答辯人／申請人＊）

日期：20  年  月  日

呈請人／答辯人／申請人注意
請填寫聯絡地址和聯絡電話號碼，以便安排出席調解講座和／尋求調解。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號碼：

對方的姓名：

對方的聯絡地址：


對方的聯絡電話號碼：

（收集以上資料的目的是安排雙方出席調解講座和／或尋求調解。

本表格的副本將送交家事法庭登記處以作存照）

*  刪去不適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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